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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
	

	身份证件号码
	
	参保地
	
	就医地
	

	人员类别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
异地长期居住人员
异地长期居住人员              常驻异地工作人员
临时外出就医人员              异地转诊就医人员
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

	参保地异地就医备案告知书：
1.跨省异地长期备案适用于异地安置退休、异地长期居住、常驻异地工作等长期在省外居住、生活、工作的人员，办理后长期有效，备案后6个月内不能变更备案地；2.跨省临时外出就医备案适用于跨省转诊转院或因工作、 旅游等原因异地急诊抢救住院人员以及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临时异地就医备案有效期6个月，6个月内可在备案地直接结算。3.急诊抢救人员视同备案，由医院端上传急诊抢救标识直接结算。4.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起付线、封顶线及报销比例；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5.异地长期居住备案人员，备案地和参保地双向享受本地医保待遇。6.办理备案地变更的，需要先取消当前备案记录，同时需确认本人在历史备案地的医疗费用已完成医保报销。7.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和参保地起付标准、封顶线及报销比例。 8.异地住院因故不能办理即时结算的，需参保人员垫付回参保地手工临星报销，需提供以下材料：①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②医院收费票据（原件）；③住院费用清单（原件）；④出院记录（原件）；⑤参保人银行账户信息（复印件）；⑥意外伤害就医的提供门（急）诊病历/入院记录。无第三方责任人的应填写《外伤无第三方责任承诺书》，有第三方责任人的应提供交警事故认定书或法院判决书或调解协议书等公检法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无法提供的应填写个人承诺书；⑦入院前48小时急诊急救，需提供急诊急救诊断证明、急诊急救收费票据和急诊急救费用明细。 9.未尽事项，或有不清楚，请电话联系（请按参保地归属地致电）：市本级0825-2215175；船山区0825-5182511；安居区0825-8663419、3170012，射洪县0825-6193008；蓬溪县0825-5391559、5434586；大英县0825-7801268、7820832。

	承诺事项：
本人申请办理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已阅读并知晓《备案告知书》所述内容，同意遵守相关规定。因个人原因无法提供异地就医备案相关证明材料，本人保证符合此业务办理条件，所述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有效，愿意接受信息共享查询核验，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均由本人承担。



承诺人（签名、指印）：
年  月  日

	说明
	本表由参保人员填写，由医保经办部门存档，两年内不得销毁。




